




項

目
內容 是 備註

1
繳交呈報主管機關同式之年度「工作報告」。
註：工報首頁表頭蓋印組織大章 ■

若未勾選『是』，請說明：

繳交完整之「會計師查核報告」。
年度「財務報告」符合下列任一情形者，請繳交完整之「會計師

查核報告」（含會計師意見書及財務報表附註）

1. 主管機關要求或組織章程規定。

2. 組織之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。

註：會計師查核報告首頁表頭蓋印組織大章

□

若未依規定繳交完整之「會計師查核報告」，

請說明：

繳交「收支餘絀表」、「資產負債表」。

若主管機關尚有要求其他報表，請一併繳交並勾選

如下：

□現金出納表/現金流量表

■基金收支表/基金餘絀變動表

□財產目錄/財產清冊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註：每項報表需蓋印大章、小章

■

若未繳交符合主管機關要求之年度「財務報告」

，請說明：

3
請檢附102年度財務報告與工作報告之主管機關備查

公文函。 □

若未勾選『是』，請說明：

4

102年度累積餘絀是否等於101年度累積餘絀與102

年度本期餘絀的總和。
(102年度累積餘絀=101年度累積餘絀+102年度本期餘絀)

□

若未勾選『是』，請說明：

一、當年度【帳載】餘絀數額 -119706

二、加：（一）期初累積餘絀數額 334304

三、減：（一）退101年政府補助部分款-468

四、期末累積餘絀數額214130

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會員團體繳交102年度財工報-單位自我檢查表

團體名稱：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     填表人/職稱：林政融/會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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